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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災後復原重建 

第一節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

   應就受災狀況進行全面性勘查與緊急處理，並將受災情況整理回

報至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，並視災情需要、考量地區特性、災區受損

情形、有關公共設施所屬機關的權責與居民的願景等因素訂定或申請

復原重建計畫。  

一、災害發生後，在確保勘查人員安全條件下，進行災情蒐集、勘查

與統計。 

(一)受災情況描述。  

(二)人員傷亡統計。  

(三)產業損失統計。  

(四)道路、公共設施損失統計。  

(五)私人建物財產損失統計。  

二、必要時得請求縣府或邀集專家學者協助勘災作業。 

第二節協助復原重建計劃訂定實施 

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，東河鄉公所應依權責依災害防救法實施下列

事項，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： 

一、災情、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、統計、評估及分析。 

二、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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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志工之登記及分配。 

四、捐贈物資、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。 

五、傷亡者之善後照料、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。 

六、衛生醫療、防疫及心理輔導。 

七、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。 

八、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。 

九、歷史遺跡建築搶修、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。 

十、歷史遺跡建築受災情形調查、緊急搶救、加固等應變處理措 

    施。 

十一、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。 

十二、住宅、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、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。 

十三、水利、水土保持、環境保護、電信、電力、自來水、油料、 

      氣體等設施之修復及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。 

十四、道路、橋樑、航空站、港埠及農漁業之復原重建。 

十五、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。 

十六、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。 

十七、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。 

前項所定復原重建事項，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

畫。公共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，實施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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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社會救助措施 

一、 應配合縣府公開說明相關重建、救助、補助辦法及管道，並

代收 (代辦)申請手續相關事宜，進行社會救助措施。 

二、 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

關於下列各項救助，應於災害發生起 3 個月內，備齊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各村辦公處或本所各承辦課室提出申請。但遇有不可預料或不

可抗力之情事，得延展之。前項之延展以一次為限，且不得逾兩週。  

(一) 災害證明  

1 災區證明書：檢具全戶戶籍謄本、印章、村長證明書（需經當地

派出所管區核章）。  

2 農業天然災害證明：檢具身分證、印章、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登

記簿謄本、災害照片。  

3 其他災情勘查、鑑定：關於專業技術之鑑定，得經本所依業管權

責向縣政府有關機關或建築師公會、土木技師公會申請調查。  

(二) 災害救助金  

1 災害救助勘查：應備災害救助勘查表、全戶戶籍謄本、災害照片，

經村幹事、村長、管區員警查報後，由本所民政課轉呈縣政府核定。  

2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：身分證、印章、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登記簿

謄本、農會帳戶、災害照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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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災害減免  

1 教育費用：逕向就讀之學校領取天然災害證明書，本所核定後由

各該學校辦理之。  

2 稅捐減免：應備身分證、印章、災害照片至本所財經課或逕向稅

捐單位辦理。  

3 健保費用：應視狀況，由本所民政課向主管單位統一申請延期繳

納、優惠或分期繳納。  

三、 災民救助金之核發 

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，依相關法令規定發予災害

救助金。  

四、 災民負擔之減輕 

應視狀況，得協調保險業者對災區採取保險費之延期繳納、優惠，

醫療健保費用補助等措施，以減輕受災民眾之負擔。至於受災之勞動

者，採取維持雇用或辦理職業仲介等措施。  

五、 財源之籌措 

為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，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 43 

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，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。  

六、 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

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，應廣為宣導使災民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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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；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。 

第四節損毀設施之修復 

一.損毀設施之迅速修復 

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、裝備、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技術人員之

支援計畫，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。 

二. 作業程序之簡化 

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、交通運輸等設施，應在

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、手續等事項。 

三. 緊急修復之原則 

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，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，並從防止再度發

生災害之觀點，施以改良之修復。 

四. 災區整潔 

建立廢棄物、垃圾、瓦礫等處理方法，設置臨時放置場、最終處理場

所，循序進行蒐集、搬運及處置，以迅速整潔災區，並避免製造環境

污染；另應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、作業人員之健康。 

五、 因災害住屋倒毀之救助 

災害發生後，對於受災之村落由公所緊急應變小組之「勘災組」實地

勘查後，彙整資訊送交「救濟組」及「安置組」，認有必要，執行必

要之租地、租屋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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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因災害住屋倒毀之救助 

(一) 依據相關規定辦理住屋倒毀、災民受傷、死亡之補助及慰問金

發放工作。 

(二) 依據相關規定辦理住屋倒毀之鑑定工作。 

七、 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，應藉興建臨時住宅或提供公用住宅等，

以協助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。 

第五節 災區環境復原 

一. 應調派清潔單位處理災區廢棄物、垃圾，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、

國軍支援協助。 

二、防治病蟲害 

(一) 為防止病蟲害蔓延，針對農作物狀況採行防治措施。 

(二)農林作物所在地之所有人、管理人或耕作人發現農林作物病蟲

害，經實施一般防治，無法抑止其蔓延者，應即報告本鄉公所轉報縣

府農業處勘查處理，並通報蟲害地區附近農林業者注意防治。 

第六節 災民生活安置 

一、居民安置與住宅及社區重建 

  辦理組合屋防颱加固措施、改善衛生及排水處理。在租屋方面，研

擬租金發放的可行措施，並與中央相關部會、地方政府、民間組織等

開會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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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輔導就業與生活重建 

 積極辦理各項中長期就業輔助措施，以加速災後重建工作，協助災

區失業者順利就業及恢復就業市場活力及有效紓緩災區失業者失業

問題，。 

具體作為包括： 

(一)增加災區民眾的就業工作機會，對於災區民眾工作技能不足者，

予以安排職業訓練。 

(二)成立「災區重建大就業方案」，藉由開辦潛能激勵研習班及技能

訓練班，提升災區失業者就業能力。 

三、為協助災區地區民眾早日走出災害陰霾，降低因受災引起的心理

創傷症候群及相關精神疾病的發生率。 

具體如下： 

(一) 建置「高關懷」、「高危險群」災民基本資料，並進行積極性、

密集性的預防與心理復健工作 

(二) 建立轉介、照會網絡，加強通報系統的聯繫，俾發現需協助的

個案時，可迅速轉介、照會相關輔導系統，以減少自殺事件的發生。 

(三) 整合政府及民間力量，積極進行心靈重建，提昇民眾調適壓力

的能力與情緒管理的技巧。 


